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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贵州省水利科学研究院提出。 

本标准由贵州省水利厅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贵州省水利厅、贵州省水利科学研究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吴海宽、付杰、杨怡、全裕进、房军、王娟、张春雷、董延军、邓文强、李长

江、蔡长举、杨贞贞、安美运、伯彦萍、黄澄、赵松波、宋建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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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扶贫 农村饮水安全评价准则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精准扶贫农村饮水安全评价工作的术语和定义、农村饮水安全评价。 

本标准适用于农村饮水安全的评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农村饮水安全 

农村居民能及时取得足量够用的生活饮用水，且长期饮用不影响人身健康。 

3.2  

农村饮水安全工程 

向县（市）城区以下（不含城关镇）的镇（乡）、村庄、学校、农场、林场等居民区及分散住户供

水的工程，主要满足农村居民日常生活用水需要，又称农村供水工程或村镇供水工程。 

3.3  

集中供水率  

某区域农村集中供水工程与城市供水管网延伸工程供水人口占该区域农村供水总人口的比例。供水

人口指区域农村户籍人口或常住人口，取高值，下同。 

3.4  

自来水普及率 

某区域农村集中供水工程供水和城市供水管网延伸工程供水到户的农村人口占农村供水总人口的

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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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水质达标率 

分为水样水质达标率与水样覆盖人口水质达标率两种。水样水质达标率是指水样所有检测水质指标

符合GB5749要求的样本数占总样本数的比例。水样覆盖人口水质达标率是指水样的所有检测水质指标符

合GB5749要求的样本对应工程供水人口数占总样本对应工程供水总人口数的比例。 

3.6  

用水方便程度 

用水户获得饮用水的便利程度。 

3.7  

供水保证率 

农村居民取得充足安全饮用水的可靠程度。 

4 农村饮水安全评价 

4.1 基本要求 

4.1.1 农村饮水安全评价指标包括水量、水质、用水方便程度和供水保证率 4 项。 

4.1.2 4 项指标全部达标才能评价为安全；如有 1 项未达标，则不应评价为安全。 

4.1.3 对未实现基本达标要求的评价指标，当地政府部门应督促指导供水单位采取适宜措施，限期达

标。 

4.1.4 农村供水工程分为集中供水工程和分散供水工程，工程分类应符合表 1 的规定。 

表1 农村供水工程分类指标 

集中供水工程 

工程

类型 
千吨万人供水工程 

（规模化供水工程） 

千吨万人以下供水工程 

分散供水 

工程 

分类

标准 

设计供水规模≥1000m3/d 或设计

供水人口≥1万人 

设计供水规模<1000m3/d 且供水人口<1 万人，

设计供水人口≥20 人 

设计供水人

口<20 人 

4.1.5 供水单位应综合采取新建、改造、配套、升级、联网等方式，不断提高农村供水保障水平。 

4.1.6 千吨万人供水工程应连续供水、供水入户、水量充足、水质达标；千吨万人以下集中式供水工

程宜连续供水、供水入户、水量充足、水质达标或基本达标。 

4.2 水量评价 

4.2.1 评价内容 

水量，包括居民生活饮用水量、散养畜禽用水量、家庭小作坊生产用水量以及居民点公共用水量等。 

注1：不包括规模化养殖畜禽及牧区牲畜用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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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评价标准和方法 

4.2.2.1  人均日用水量不低于35L。 

4.2.2.2  对于集中供水工程用水户，水量评价应根据工程实际供水能力与供水人数测算，并结合用水

户问询等方式进行。 

4.2.2.3  对于分散供水工程用水户，水量评价可根据一定时间内水窖、水罐等分散式储水设施设备的

储水量或能获取的水量与供水人数测算，并结合用水户问询等方式进行。 

4.3 水质评价 

4.3.1 评价内容 

4.3.1.1  水质，指农村居民生活饮用水质量。 

4.3.1.2  水质评价指标应综合根据当地农村供水水源水质特点、污染源分布特征、供水工程规模、人

群健康风险的可控性，科学地开展评价。 

4.3.1.3  对于当地人群肠道传染病发病趋势保持平稳、没有突发的地区，微生物指标中的菌落总数和

消毒剂指标可不纳入评价指标，集中供水工程可仅将总大肠菌群列为微生物评价指标，有煮沸饮用习惯

的分散供水工程用水户可不评价微生物指标。 

4.3.1.4  不存在放射性指标污染风险的地区，可不评价放射性指标。 

4.3.1.5  有污染源或近期发现特定污染物的地区，应增加特征污染物指标评价。 

4.3.2 评价标准和方法 

4.3.2.1  对千吨万人供水工程的用水户，宜依据工程运行期出厂水或末梢水水质检测报告进行水质评

价，水质检测结果符合GB5749的规定为达标。 

4.3.2.2  对千吨万人以下供水工程的用水户，可依据工程出厂水水质检测报告，或采用现场检测方法

等进行水质评价，水质检测结果符合GB5749中的放宽限值规定为达标。 

4.3.2.3  对分散供水工程的用水户，可采用望、闻、问、尝等简单适宜方法进行水质现场评价，饮用

水中无肉眼可见杂质、无异色异味、长期饮用无不良反应可评价为基本达标；也可进行水质检测，结果

符合GB5749中的放宽限值规定为达标。 

4.4 用水方便程度评价标准和方法 

4.4.1 评价内容 

以水龙头是否入户，以及人力或简易交通工具取水往返时间或距离进行评价。 

4.4.2 评价标准和方法 

4.4.2.1  对于集中供水工程或分散供水工程供水入户的用水户，用水方便程度评价为达标；因用水户

个人意愿、风俗习惯，具备入户条件但未入户的也可视为入户，评价为达标。 

4.4.2.2  对于供水未入户的用水户，人力取水往返时间不超过20min，或往返水平距离不超过1km、垂

直距离不超过100m为达标。 

4.5 供水保证率评价标准和方法 

4.5.1 评价内容 

用一年中实际供水量符合标准的天数与一年总天数的比值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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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 评价标准和方法 

4.5.2.1  供水工程用水户供水保证率95%以上为达标，90%及以上且小于为95%为基本达标。 

4.5.2.2  集中式供水工程的用水户，供水保证率可通过现场查看工程日供水量记录，并结合用水户问

询等方式，确认用水量需求得到的满足程度进行评价。 

4.5.2.3  分散式供水工程的用水户，持续70d～100d干旱能连续供水为达标。还可通过入户查看、问询

工程实际供水情况以及用水户水窖、水罐等储水情况，确认用水量需求得到的满足程度进行评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